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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水上治安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水上治安秩序 保护国家 集体
的财产和公民合法财产以及人身安全 根据有关法

律 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江 河水上的治安管
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上治安管
理工作的领导 各有关部门应当在当地政府的领导

下 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 共同维护水上治安秩序  
第四条  市公安机关主管本市水上治安的管理
工作 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和实施 其水上公安部门具

体负责本市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 并调各相关公安部

门的水上治安管理 区 县级市水上公安部门负责本

辖区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 不设立水上以安部门的

由当地公安部门依照水上公安 部门职责 对水上治
安实施管理  
第五条  水上作业 水上经营的单位应当配备专
职或者兼职的治安保卫工作人员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管治安工作的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治安责任人 治安

责任人应当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关规定落实

水上治安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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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责与权限 
第六条  各级水上公安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维护水上治安秩序 查处水上刑事 治安案
件 鼾突发性的治安事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二)水上各类船舶的治安管理  
(三)水上集市 码头 渡口等以共场所(以下简称
水上以共场所 )的治安管理  

(四)水上集会 旅游等群体性活动的治安管理  
(五)水上从业人员 流动人员的治安管理  
(六)水上娱乐业 旅馆业 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
业等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  

(七)检查监督职权范围内的水上消防工作  
(八)组织和指导水上各有关部门 单位以及群众
性组织开展水上治安防范工作  

(九)法律 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水上公安部门可以
责令有关人员及其船舶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调查  

(一)船舶或者船民无合法牌证的  
(二)拒绝或者逃避检查的  
(三)妨碍依法执行公务的  
(四)发生水上治安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的 检查
超过二十四小时的 必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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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水上公安部门经县
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 可以责令船舶停航 改变航

向或者驶向指定地点 并及时通报港航 渔港监督部

门  
(一)处理重大治安事故或者刑事安件保护犯罪分
子现场需要的  

(二)侦查重大刑事案件或者追捕违法犯罪分子需
要的  

(三)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港航 渔港监
督部门接到水上公安部门的通报后 应当予以协助和

支持  
第三章  船舶和从业人员治安管理 
第九条  广州港籍船舶的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
有权证 船舶适航证 从事水上运输经营的还必须持

有关证照到水上公安部门进行船舶户口登记 并分别

领取 内河船舶出入停泊申报簿 出海船舶户口簿

或者 广州市个体船艇流动人员户口簿 申报或者

登记事项有变动的 在报请船舶管理部门审批的同

时 应当向当地水上公安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条  本市五米以下船舶的所有人 应当向船
舶所有人的户籍所在地水上公安部门申领船舶户牌  
第十一条   广州港籍和在本市申领户牌的船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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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舶离开本市水域的 必须按下更规定申报船舶户

口  
(一)设立保卫工作机构的船舶单位 由其保卫工
作机构负责掌握本单位船舶以及从业人员进出港情

况 每三个月向原登记的水上公安部门申报  
(二)不设立保卫机构的船舶单位以及个体船艇的
使用人的船舶 每一次离港时应当向所在地水上公安

部门申报  
第十二条   非广州港籍船舶进入本市水域停泊
的 必须按照下列规定到停泊地水上公安部门申报船

舶户口  
(一)定期或者固定航班 航线的客 货船舶 由
其主管单位或者驻穗办事机构统一办理 有效时间为

六个月 在有效期内 从业人员有变更的 应当于船

舶进入本市水域前向原申报的水上公安部门备案  
(二)不定期来往本市水域的船舶停泊一日以上
的 使用人应当在进入本市水域前向原申报的水上公

安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外地船舶在本市水域内从事水上经
营的 其使用人应当持船舶登记证照或者其居住地乡

镇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证明 到停泊地的水上公安部

门办理船舶户口申报手续  



水利工程组织管理 

5  

第十四条  禁止使用无船名船号 无船舶证书
无船籍港的船舶  
第十五条   在本市水域内从事生产运输作业的
年满十六周岁公民 应当凭居民身份证和船舶户口申

报证明向当地水上公安部门申领 船民证 或者 临

时船民证 出海作业的 应当申领 出海船民证

持有 海员证 的除外  
第十六条  船民需要变更从业单位的 原 现雇
主或者单位 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向原登记的水上公

安部门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流动人员到船舶或者水上公共活动
场所从事运输 打捞 饮食服务等工作三十日以上的

雇用单位或者雇主必须持有效证作向所地在水上公

安部门申领暂住证  
第十八条  在本市水域内从事各项活动的船舶
发生刑事 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时 应当立即向

水上公安部门报案 并协助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工作

装卸运载危险品的船舶发生泄漏 物品散失等重大事

故时 在向主管机关报告的同时还应当立即向发生地

的水上公安部门报告 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事故蔓

延 减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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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上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第十九条  水上公共场所的治安防范工作 由其
主管单位负责 并接受当地水上公安部门的指导和监

督 没有主管单位的 由当地水上公安部门负责实施

治安管理 水上公共场所必须接受水上公安部门的消

防监督  
第二十条  社会公用性的客 货运码头 渡口的
治安管理 由所在地水上公安部门负责 企事业单位

的专用码头的治安管理 由其保卫工作机构负责 接

受水上公安部门的指导和检查监督  
第二十一条  在水上从事旅馆 娱乐业的 必须
经所在地水上公安部门审核同意  
第二十二条  在水上开办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
业的 必须向所在地水上公安部门报请核发 特种行

业经营许可证 并应当在固定的水上经营场所从事

收购业务 不得利用船舶在水上设置流动收购点 禁

止个人在水上从事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在水上举办的龙舟竞渡 体
育表演 渡江旅泳 水上旅行等群众性活动 举办单

位应当做好治安防范工作 水上公安部门应当实施检

查监督  
第二十四条  在水上打捞的枪支弹药 武器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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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物品 毒品 带有危害国家安全内容的飘浮物以及

可疑物品 必须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第二十五条  水域内发现的尸体 水上公安部门
应当及时进行勘验鉴定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

理 第二十六条  禁止下列危害水上治安秩序的行
为  

(一)扰乱码头 船舶等公共活动场所秩序  
(二)在水上贸易场所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  
(三)利用船舶和水上活动场所吸毒贩毒 赌博
嫖娼卖淫或者容留嫖娼卖淫  

(四)利用船艇进行偷越国(边)境或者走私活动  
(五)其他危害水上治安秩序的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水上公安部门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二条规定 不申
报船舶户口的 责令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使用人补办

手续 给予警告 并处一百元罚款  
(三)违反第十四条规定 使用无名号 无证书
无港船舶的 予以没收船舶 并可对船主处以船价二

倍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规定 不按规定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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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有关证件或者不办理变更手续的 责令限期补办手

续 逾期不办的 处以二百元罚款  
(五)违反第十七条规定 雇用单位或者雇主不为
所雇佣的流动人员办理暂住证的 责令限期办理 逾

期不办理的 处以五百元罚款  
(六)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 开办旅馆业未经公安
部门审核同意的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二百元罚款 开

办娱乐业未经公安部门审核同意的 责令限期补办手

续 逾期不办理的 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七)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 未领取 特种行业经
营许可证 擅自开办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业或者利

用船舶在水上设置废旧金属流动收购点的 没收收购

物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个人在水上从事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活动的 给

予警告或者处以五百元以上罚款  
(八)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 举办单位组织水上群
众性活动 未采取相应的治安措施 经公安机关通知

后不加改正的 给予警告 并处二百元罚款 警告

五十元以下罚款 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 处以五十

元(不含本数)以上罚款的 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裁决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依照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应予以处罚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构成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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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水上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水上
治安管理工作中 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 徇私枉法的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 构成

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中国籍航行国际航线船舶 外国籍船
舶 公务船舶 体育运动船艇及从业人员的治安管理

以及交通部设在本市的港航单位 港口 码头 作业

区等水上场所的治安管理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进

入本市水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台湾地区的船

舶的治安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9年12月1日起施行  

关于落实磨刀坑水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郊区人民政府 市水

电局 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市政管理局 建材工业总

公司 郊区水电局 三元里区公所 广东南湖 松园

宾馆 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  
磨刀坑水库座落我市北郊白云山西麓 地势较

高 一旦失事将直接危及白云机场 京广铁路以及下

游的数百间工厂 近三万亩农作物 十六万人民生命

财产的安全 为此 该水库已列为我市特别重要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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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水库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有备案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曾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以

穗府办 1982 31号文发出 关于加强磨刀坑水库管
理的通知 对磨刀坑水库的有关管理问题作了明确

规定 同年五月十七日 省委关相生同志召集有关单

位研究 一致同意拆除水库溢洪道上的公路和排污管

道 费用由南湖宾馆负责 但未落实拆除方案  
磨刀坑水库的管理问题 由于各方一直没有按有

关规定执行 因此 水库的防汛安全问题 始终未能

解决 群众意见很大 广州日报 以 人命关天的

大事为何长期解决不了 为题 将磨刀坑水库的有关

问题见报 此事引起市人民政府的重视 并委托市农

委 市三防总指挥部 市水电局组成调查小组 对磨

刀坑水库存在的问题作了调查 调查认为 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发出的 通知 是必

要的 当时各方如能共同执行 水库管养问题均可解

决 鉴于 通知 中对水库权属未作明确规定 水库

管理责任制难以落实 为此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

日 由张玉祥副市长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研究 解决

磨刀坑水库的管理权属 水库安全等有关问题 以明

确职责 进一步搞好水库管养 确保水库安全 充分

发挥工程效益 通过共同协商已取得一致意见 经市



水利工程组织管理 

11  

人民政府研究 特作如下通知  
一 为确保磨刀坑水库安全和巩固工程效益 充

分利用库区有利条件 开展综合经营 发展生产 加

强领导 确定磨刀坑水库归属郊区 从一九八五年五

月一日起 磨刀坑水库归由郊区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郊区人民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磨刀坑水库管理

机构 调整 充实水库领导班子及管理队伍 制订水

库管理细则 对水库的防汛安全 运行管理 维修养

护 征收水费以及发展生产等事项 必须加强领导  
二 水库库区内的有关单位应立即停止挤占水库

库面 调蓄库容的行为 郊区人民政府按市政府办公

厅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的 通知 对仍挤占库面

库容的情况 作一次全面的清理和审定 今后 如确

需占用库面或库容兴建各种设施的 必须报郊区人民

政府审定  
三 为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保障水库下游的人民

生命财产和工厂的安全 必须迅速拆除溢洪道上的公

路及排污管道等障碍物 以利行洪安全 所需费用

按原决议由南湖宾馆负担  
四 水库归属郊区后 考虑库内的当地条件 库

面(按八百亩面积计算收费)养殖仍由白云农工商联合
公司租用经营 一九八八年底前 每亩水面渔业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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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十元标准执行 一九八九年一月起 渔业水费由

郊区人民政府与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协商确定 库区

内校核水位以上的山林 土地使用的管理权按原归属

不变 校核水位以下的面积属磨刀坑水库  
五 为保证安全渡讯 水库防讯任务由郊区人民

政府负责 迅速建立水库防汛指挥机构 组织抢险队

伍 做好水库安全加固工作 备足防汛抢险石料 防

洪限制水位等各项措施  
特此通知 希遵照执行  

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江大堤管理 维护大堤工程完
整 确保安全渡汛 保障广州市 佛山市及清远县

三水县 南海县 花县等堤内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根据 广东省河道堤防管

理条例 的规定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北江大堤管理范围 包括从清远县骑背
岭起沿大燕河左岸 北江左岸至南海县狮山铁路旱闸

止的堤段(即原有清远县的石角围 七乡围 三水县
的六合围 榕塞围 横岗以下的大棉围 大丰围 沙

关围 南海县狮山围的大燕河左岸至北江左岸的堤段

以及河口北基 上岗横基和石角遥堤等段) 以及芦
苞水闸 西南水闸和沿堤涵闸护岸工程附属设施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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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设备等  
第三条  省水电厅北江大堤管理局主管北江大
堤的管理工作 并直接管理芦苞 西南两个分洪水闸

堤线由所在县管理处 区管理所分级分段进行管理

受益明确的跨堤排灌涵闸 在大堤管理单位监督指导

下由受益单位进行管理  
第四条  护堤地的范围由内 外坡堤脚起每侧为
五十米 堤脚压渗覆盖处理的堤段 其护堤地则由压

渗覆盖边缘起伸延五十米  
北江大堤加固工程永久征用的土地 其所有权属

于国家 使用权属于北江大提管理局 未经北江大堤

管理局同意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  
未征用的护堤地 使用权不变 但护堤地的使用

不得违反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北江大堤及其
沿线河段 滩地 堤防或护堤地上作业时 必须经北

江大堤管理局同意  
凡在北江大堤及其沿线河段 滩地上修建工程设

施 不得影响河道行洪 排涝及大堤安全 并要事先

提出设计方案 经北江大堤管理局提出意见报省水电

厅批准后 才能动工 报建单位应严格按批准的设计

方案施工 按期完工 并报请审批单位验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